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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具体修订前后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新增 

第二章 第三条 港务发展应积极探索、推进共享财务

的服务模式，依托信息技术以财务业务流程处理为基

础，以优化组织结构、规范流程、提升流程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或创造价值为目的，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管

理模式。 

第二章 第六条（十）港务发展成员企

业的应收款项坏账损失，以及按照个

别辨认法计提的坏账准备，由形成该

等款项的业务部门及时逐级上报到港

务发展财务部，经财务部审核后提交

财务总监、总经理审批，经董事会形

成决议，损失巨大的应报股东大会批

准。坏账损失经批准后，财务部应及

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冲销提取的坏账

准备。同时还应当在坏账损失发生当

年的年度结算之前及时报请主管税务

机关审批，以减少所得税损失。 

第二章 第五条（十）  港务发展成员企业核销应收

款项坏账损失，应严格按照以下审批权限进行决策： 

 1、港务发展直属企业具体审批权限如下：单笔金额

50 万元及以下的，由港务发展直属企业按照本企业制

度审核批准；单笔金额 50万元以上至 500 万元的，

应逐级上报港务发展总办会审核批准；单笔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应由港务发展董事会审核批准。     

2、按上述权限审批后，各企业方可做坏账损失，并

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同时应在坏账损失发生当年的

年度汇算清缴之前及时报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批，以减

少所得税损失。 

3、应收款项坏账损失形成月度报告制度，各成员企

业应将自行批准的坏账损失，于次月 8 日前上报至港

务发展财务部门；月度报告应说明本月各项应收款项

坏账损失的基本情况、批准坏账损失依据等内容。 

第四章  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第四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改规范 

新增 

第五章 第三十三条 港务发展法定代表人为筹融资

合同的签字人，必要时并征得银行同意，港务发展董

事会可以授权总经理或财务负责人代表公司签定筹

融资合同。签字人在签署筹融资合同前，应由公司法

务管理部门审查，对明显不符合公司利益或不公平的

条款应当谈判调整。筹融资合同由合同管理部门保



2 

 

管，并由财务部门登记备查台账。 

新增 

第五章 第五十八条 港务发展为参股企业提供担保

的，应要求参股企业的其他股东同时按投资比例为参

股企业提供担保，并由参股企业相应提供反担保。港

务发展原则上不单方面为参股企业提供担保。 

第七章 第二十二条（一） 港务发展

的利润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的决议

进行分配； 

第六章 第二十二条（一） 港务发展的利润根

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进行分配； 

第十三章 第三十六条 档案保管年限 
 

档案类型 保管年限 

原始凭证 15 年 

记账凭证  15 年 

汇总凭证  15 年 

总账  15 年 

明细账 15 年 

日记账  15 年 

固定资产卡片  15 年 

辅助账簿   15 年 

月、季度财务报告 3 年 

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15 年 

银行余额调节表  5 年 

银行对账单 5 年 

第九章  第三十四条 档案保管年限 

档案类型 保管年限 

原始凭证 30 年 

记账凭证 30 年 

汇总凭证 30 年 

总账 30 年 

明细账 30 年 

日记账 30 年 

固定资产卡片 报废后保管 5 年 

辅助账簿   30 年 

月、季度财务报告 10 年 

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30 年 

银行余额调节表 10 年 

银行对账单 10 年 

纳税申报表   10 年 

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 永久 
 



3 

 

新增 

第九章 第三十四条 

（三） 单位应当定期对已到保管期限的会计档案进

行鉴定,并形成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经鉴定,仍需继

续保存的会计档案,应当重新划定保管期限;对保管

期满,确无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可以销毁。会计档案

鉴定工作应当由单位档案管理机构牵头,组织单位会

计、审计、纪检监察等机构或人员共同进行。 

新增 

第九章 第三十四条 

（四）单位档案管理机构负责组织会计档案销毁工

作,并与会计管理机构共同派员监销。监销人在会计

档案销毁前,应当按照会计档案销毁清册所列内容进

行清点核对；在会计档案销毁后,应当在会计档案销

毁清册上签名或盖章。电子会计档案的销毁还应当符

合国家有关电子档案的规定,并由单位档案管理机

构、会计管理机构和信息系统管理机构共同派员监

销。 

新增 

第九章 第三十五条 

（六）电子会计档案应当与其元数据一并移交,特殊

格式的电子会计档案应当与其读取平台一并移交。档

案接受单位应当对保存电子会计档案的载体及其技

术环境进行检验,确保所接收电子会计档案的准确、

完整、可用和安全。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 日 

 


